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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是否患病，这是诊断科

学的问题；入院方式是否正确，这

是程序的问题。”王高华表示，无

论是诊断科学还是收治程序，都有

明确标准。

从诊断科学来讲，精神类疾

病的诊断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可供参

照；从收治流程讲，当疑似精神障

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

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

他人安全危险时，医院可以采取一

些强制措施。“但这一切的基础是

对患者确诊。”王高华说。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

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

起草专家组负责人之一,谢斌表示，

《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明确规

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

原则。

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

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

治疗：

（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

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

（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

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

险的。

“由此可见，非自愿住院的标

准，即明确诊断患有‘严重精神障

碍’，同时有伤害自身行为或危害

他人安全行为。如果诊断尚未明确，

作为‘疑似患者’则只能入院观察，

及时明确诊断。按照各地或各医院

规章规定，观察期限通常不得超过

72 小时，复杂病例最长观察期通

常也不得超过 2 周。”谢斌表示，

门急诊医生判断精神障碍患者是否

需要非自愿住院，主要是看患者是

否既往已有明确诊断，同时目前是

否有该诊断疾病的典型症状表现，

比如精神分裂症的幻觉、妄想等症

状，以及是否有前述两条行为之一。

他指出，如果是初次就诊的“疑似

患者”，门诊医生有绝对把握作出

诊断，也可为患者出具非自愿住院

通知；如果并无绝对把握作出诊断，

则应出具入院观察的通知。

“无论哪种方式入院的患者，

作出明确诊断以及治疗方案的决

定，其实主要还在住院病房内。疑

似患者在规定期限内如果排除了住

院必要性，则应及时解除观察；确

诊患者如果住院期间通过三级查房

否定了原来诊断，也可以办理出

院。”谢斌说。

“一旦某人被扣上‘精神障碍

患者’这顶帽子后，维护自身权益

就变得很难了。也正因为此，《精

神卫生法》才规定了严格的收治程

序。显然，两家涉事医院对法律规

定的遵守与患者权益的维护都是不

够的。”邓利强表示，《精神卫生

法》第三十二条则规定，精神障碍

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

情形，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需要住

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不同意

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可以要求

再次诊断和鉴定。

“只有把这一系列流程走完，

才可以对患者做出非自愿住院的决

定，并进行相应的治疗。因此，两

家涉事医院都没有很好地执行《精

神卫生法》相关规定。”邓利强说。

《精神卫生法》将办理出

院手续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

针对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

患者，《精神卫生法》规定患

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

构应当同意；第二种，对有自

伤行为或危险患者所实施的强

制住院即非自愿住院治疗的，

其监护人可随时要求患者出

院，医疗机构应同意。第三种，

对有伤害他人行为或危险的精

神障碍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如

果医疗机构组织的专业评估结

果证明其可以出院的，医疗机

构应当立即告知患者及监护人

办理出院手续。

谢斌指出，如果医院内评

估患者已经符合出院标准，应

当通知监护人前来办理出院手

续。监护人无故不来办理，不

仅违反了《精神卫生法》规定，

同时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的规定。医院或者

患者都有权起诉监护人，或者

申请变更监护人，反之同理。

“如果通过住院治疗，医

师判断患者不仅病情完全缓解

符合出院标准，且已经达到具

备完全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的水平，则即使监护人不来，

医院也可协助患者自行办理出

院手续。”谢斌说。

张勇认为，医院无权干

涉符合出院标准患者的人身自

由，若强制将其收治，院方则

涉嫌“非法拘禁”。“精神病

患者也是依法享有人身权利的

自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非

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

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

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该事件中的夫妻任意一

方如不认可医院的诊断，都可

起诉医院。”张勇介绍，一方面，

患者可对医院进行民事诉讼，

经鉴定程序确定，如果院方违

反了诊疗规范的规定对其造成

损害，则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如果医疗机构

或医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医疗机构或医师还需承担行政

处罚，对患者造成严重损害，

情节严重者，可暂停执业或者

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正常，年满 18 周岁的人

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 是

没有监护人的。除非是经人

民法院特别程序认定的无民

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的精神病患者 , 才有必要

设立一个法定监护人。“很

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夫或妻一

方是另一方的监护人，这是

不正确的。”

谢斌指出，从程序上说，

在“严重精神障碍”诊断成

立的基础上，有伤害自身行

为或者危险性的患者，住院

决定权在监护人，监护人如

果不同意办理住院，则无需

入院，由监护人负责管理好

患者；如果是有危害他人安

全的行为或者危险性，则由

医生决定住院，监护人即便

不同意，医院也应通知患者

所在地村、居委或者公安机

关，来协助办理住院手续。

“但需要注意的是，医

院及其医务人员是无权去患

者家里‘协助’其来医院并

办理住院的。”张勇说。此外，

虽然患者家人“提供了相关

的伤人毁物视频”，但医院

也必须严格审查“疑似精神

障碍患者”是否有“伤害他

人”的情形。仅凭夫妻一方

的说辞直接对另一方实施限

制人身自由的住院治疗措施，

不符合收院治疗的程序。

需要注意的是，“夫妻

互指患有精神病，先后把对

方送进精神病院”只是小概

率事件。广大民众不要过度

解读，并因此对精神病医院、

精神科医师产生不必要的恐

惧心理。邓利强说。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张玉辉 尹晗 杨瑞静 特约通讯员 陈妍）妻子以情绪不稳定为由，将丈夫

强行“绑”送进精神病医院，丈夫出院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妻子也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日前，一则“夫妻先后把对方送进精神病院”的新闻引发社会关注，“医院收治流程是否符合

规范？”“精神病医院能否以治病为由，限制患者人身自由？“被精神病后如何自证清白？”等话

题也一度成为了讨论焦点。

近年来，因为利益纠纷、家庭矛盾等导致的“被精神病”现象越来越多，虽然 2022 年 5 月 1 日

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

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即将患者主观意愿作为精神病收治的决定因素之一）。但不少精神卫生医

疗机构的收治制度仍饱受诟病。

如今，精神卫生有关话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为规范精神卫生服务 , 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精神

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医师报》邀请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司法

鉴定所所长谢斌，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会长、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院长王高华、中国卫生

法学会常务理事邓利强、医法汇创始人张勇律师进行深入探讨。

涉嫌侵权或违反诊疗规范的行为  不是“被精神病”
本
报关注注

明确诊断是采取强制措施的基础 限制符合出院标准患者人身自由涉嫌“非法拘禁”

不要因小概率事件担心“被精神病”

当事人 21 岁的儿子告诉媒体，医院不让他和奶奶见父亲。2022 年 10 月 27 日，涉事

医院通知他，说可以去接父亲出院了，因为在先一天，医院给父亲做出的诊断是焦虑抑郁

状态和偏执状态。但当他去接父亲出院时，又被医生以“谁送进来谁接走”为由而拒绝。

直到入院 80 天后的 2022 年 12 月 29 日，父亲才出院。

“人是她丈夫要求、医院派人上门带来的，虽然没有其他医院的就诊病例，但医院也

收初次就诊者，家人也提供了相关的伤人毁物视频，符合非自愿患者住院条件。”涉事医

院 B 负责人对媒体表示。

当事人（夫）对媒体表示，2022 年 10 月 10 日傍晚，他下班刚走

出公司楼门口，就被突然冲上来的 5 名陌生壮汉架到一辆越野车上，

并被送往涉事精神病院 A，绑到担架上、推进有三道铁门的病房。在

精神病院，他每天都有“无穷无尽的检查和治疗”。

当事人（妻）也表示，2023 年 2 月 5 日，家里进来 5 名自称是精

神病院的陌生男子，“上来就给我胳膊打了一针，很快，我全身没劲儿。

我是被他们架着出门的。”一个多小时后，她就被带到了涉事精神病

院 B，被迫换病号服，并接受药物、电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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